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被征收人祁晶房屋的补偿决定
瓦政房补决字[2022]1-1号

征收人：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所在地址：瓦房店市世纪广场1号

被征收人：祁晶，女，汉族，1964年11月2日出生，住瓦房店市祝丰街孙屯园38号

因公共利益建设需要，本机关于2017年1月6日依法作出《关于瓦房店市公安局原看守所北侧棚改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瓦政房征决字[2016]1号）并予以公告。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祁晶（以下简称被征收人），房屋坐落祝华街道办事处孙屯，属该项目征收范围。因在《瓦房店市公安局原看守所北侧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规定的签订补偿协议期限内，被征收人与房屋征收部门未能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故房屋征收部门依法报请本机关作出房屋补偿决定。

经查：被征收人祁晶的房屋位于祝华街道办事处孙屯征收范围内，房屋所有权证号3402259，共有人赵成宽、祁晶，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156.8平方米，实测面积156.37平方米；农村居民接房用地申请表号000075，申请人赵成宽，家庭成员为祁晶、赵文新、赵先义、林发荣，农村居民接房用地申请表记载的建筑面积56平方米，实测面积50.17平方米，用途住宅（经市政府会议研究认定为“住改非”）。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祁晶就房屋征收一事多次协商，但被征收人祁晶始终对评估价格不认同，导致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达不成补偿协议。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和《瓦房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瓦政发[2015]38号）等有关规定，以及《瓦房店市公安局原看守所北侧棚户区改造项目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现本机关作出如下补偿决定：

一、对被征收人的补偿

该区域房屋征收实行货币补偿和自行选购商品房安置两种补偿方式，被征收人祁晶可以任选一种补偿方式。

（一）货币补偿应得补偿额

1.经评估，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有合法证、照的）：1,644,058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陆拾肆万肆仟零伍拾捌元整（206.54×7960元/平方米）；

2.经评估，附属建筑的价值补偿：524,598元，大写人民币伍拾贰万肆仟伍佰玖拾捌元整；

3.经评估，构筑物的价值补偿：29,250元，大写人民币贰万玖仟贰佰伍拾元整；

4.经评估，机器设备搬运及安装的价值补偿：7,230元，大写人民币柒仟贰佰叁拾元整；

5.经评估，停产停业的价值补偿：173,492元，大写人民币壹拾柒万叁仟肆佰玖拾贰元整；

6.经评估，树木的价值补偿：111,475元，大写人民币壹拾壹万壹仟肆佰柒拾伍元整；

7.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奖励40,000元，大写人民币肆万元整。

上述合计2,530,103元，大写人民币贰佰伍拾叁万壹佰零叁元整。

（二）自行选购商品房安置应得补偿额

1.经评估，被征收房屋的价值补偿（有合法证、照的）：1,644,058元，大写人民币壹佰陆拾肆万肆仟零伍拾捌元整（206.54×7960元/平方米）；

2.经评估，附属建筑的价值补偿：524,598元，大写人民币伍拾贰万肆仟伍佰玖拾捌元整；

3.经评估，构筑物的价值补偿：29,250元，大写人民币贰万玖仟贰佰伍拾元整；

4.经评估，机器设备搬运及安装的价值补偿：7,230元，大写人民币柒仟贰佰叁拾元整；

5.经评估，停产停业的价值补偿：173,492元，大写人民币壹拾柒万叁仟肆佰玖拾贰元整；

6.经评估，树木的价值补偿：111,475元，大写人民币壹拾壹万壹仟肆佰柒拾伍元整；

7.购房补助为：206.54平方米×7960元/平方米=1,644,058元，1,644,058元×20%=328,812元（注：申请购房市场化安置补助的，需扣除选择货币奖励20，000元奖励）。

自行选购商品房安置补偿合计2,818,915元，大写人民币贰佰捌拾壹万捌仟玖佰壹拾伍元整。

8.选择自行选购商品房安置的，需符合下列条件：

（1）补助条件：①被征收人自领取货币补偿款之日起10个月内购置一手商品房（含营业和办公用房）的，给予购房补助；②被征收人所选购的商品房坐落于瓦房店市行政区域内。

（2）购房时间确定：被征收人购买现房的，购房时间以契税凭证取得时间为准；购买期房的，购房时间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备案登记之日为准。

二、被征收人应当自本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将房屋腾空并交付验收。

三、被征收人如不服本补偿决定，可自收到本补偿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收到本补偿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履行腾空搬迁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

2022年3月31日

